
呼籲機車勿違規行駛高速公路 

  國道公路目前除國 3 甲（屬快速公路類別）開放大

型重機行駛外，其餘路段僅准四輪以上汽車行駛，惟 108

年 4月 22日 9時 29分國 3北向 119.1k竹南交流道附近

發生 1 輛大型重型機車與油罐車追撞之死亡事故(如圖)，

籲請機車駕駛人切勿違規駛入高速公路，以維整體公路

之行車安全與秩序。 

  如誤闖高速公路，請機車駕駛人立即靠邊停車找尋

較安全之處所避難，並開啟危險警告燈，同時於車輛前

方擺放車輛故障標誌，車上人員趕緊下車找尋安全處所

等候，並撥打「1968 專線」或「110」請求協助。用路

人於行駛途中發現有機車誤闖之情形，亦請撥打「1968

專線」或「110」或利用「1968 App」之「警政報案」通

知本局交控中心或國道公路警察局協助處理。 

 

  

 


